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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由远洋地产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远洋

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远洋控股

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远洋

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

种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做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重大事项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23年7月26日发

布了《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控股公司向远洋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说明》公告，并于2023年8月22日就此公告做出补充说明，具体内容

包括： 

“1、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远洋集团’）（股票代码：3377.HK）与其子公

司远洋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远洋服务’）一直保持密切的业务交流与合作。2022

年，远洋服务之全资附属公司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远洋亿家’）与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联’）签署《合作

备忘录》，约定由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连同其子公司合并口径范围

合称‘远洋中国’）为远洋服务提供物业管理及相应上下游、增值等相关业务的收

并购标的及合作机会，由远洋亿家向北京中联支付可退回合作诚意金，诚意金金

额不超过20.7亿元人民币，此协议根据公司决策流程完成了相关审批。《合作备忘

录》签署完成后，远洋亿家向北京中联支付诚意金20.38亿元人民币，并用于远洋

中国日常经营管理。根据《资产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此次交易对价将直接冲抵

诚意金余额。此次交易完成后，诚意金余额为零。 

2、此次交易由远洋亿家与远洋中国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远洋亿家为

远洋服务之全资附属公司且为远洋服务在中国境内的运营主体。远洋集团于2023

年7月21日在香港联交所公告内容显示：‘于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远洋亿家

与远洋中国订立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3、2023年6月，远洋亿家与远洋中国共同聘请Cushman & Wakefield戴德梁行

作为此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师。评估报告将作为远洋服务履行交易通函

（‘通函’）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于香港联交所完成通函审批后、对外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未有关于此次关联交易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

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远洋公司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800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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